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

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

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

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郑重承诺：

一、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

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盖章）：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李宏伟先生为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作为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

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资格审

查，提名人与被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

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

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

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郑重承诺：

一、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

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盖章）：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梁丽娟女士为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作为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

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资格审

查，提名人与被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

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

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

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

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郑重承诺：

一、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

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盖章）：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证券公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5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1、本基金管理人负责选择证券经营机构，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为：

（1）注册资本符合规定；

（2）财务状况良好；

（3）具备良好的合规与稳健经营能力，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4）具备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健全的合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5）其他监管规定的相关要求。

2、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程序为：

（1）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标准进行评估并确定选用交易席位的证券经营机构；

（2）本基金管理人与选定的证券经营机构签订协议。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

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管

理人存在

关联关系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金

费率（‰）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公

司的股票交易佣

金金额

平均佣金

费率

（‰）

上海证券 3,293,598,625.73 645,240.98 0.20 88,949,712.06 41,769.74 0.47 否

广发证券 - - - 3,389,881,884.95 1,512,798.82 0.45 否

国联民生

证券

- - - 3,663,728,477.07 1,641,947.10 0.45 否

浙商证券 - - - 3,936,957,511.54 1,767,735.08 0.45 是

开源证券 566,786,889.92 111,062.67 0.20 1,888,809,510.24 841,336.99 0.45 否

德邦证券 - - - 730,325,064.75 325,642.39 0.45 否

东方证券 - - - 2,958,027,421.50 1,327,648.62 0.45 否

天风证券 - - - 2,337,537,500.69 1,045,371.57 0.45 否

中泰证券 - - - 2,570,992,536.51 1,171,789.54 0.46 否

长江证券 - - - 4,605,482,970.54 2,056,221.35 0.45 否

国盛证券 - - - 1,712,659,626.52 766,333.08 0.45 否

甬兴证券 2,428,134,695.82 472,290.18 0.19 - - - 否

华福证券 - - - 3,456,796,316.10 1,512,682.34 0.44 否

东吴证券 - - - 1,959,294,877.90 895,058.63 0.46 否

东海证券 1,797,536,064.78 352,173.82 0.20 - - - 否

华安证券 - - - 3,156,953,368.48 1,353,025.66 0.43 否

申港证券 640,628,661.34 125,504.99 0.20 - - - 否

中金公司 - - - 1,092,117,321.71 494,412.67 0.45 否

太平洋

证券

3,001,384,150.78 588,097.45 0.20 - - - 否

中邮证券 - - - 1,306,509,896.05 591,220.86 0.45 否

华创证券 2,039,364,788.86 399,524.91 0.20 523,600,862.31 233,474.48 0.45 否

华鑫证券 - - - 64,323,035.26 28,679.53 0.45 否

瑞银证券 - - - 182,317,689.13 84,404.07 0.46 否

西部证券 - - - 2,578,196,972.26 1,150,759.66 0.45 否

财通证券 - - - 954,727,500.80 425,715.02 0.45 否

国投证券 - - - 433,475,717.57 195,578.34 0.45 否

国泰海通

证券

- - - 20,400,851.57 10,200.42 0.50 否

兴业证券 - - - 1,537,326,745.06 686,834.37 0.45 否

摩根大通 - - - 758,320,867.38 338,138.33 0.45 否

东北证券 - - - 2,401,606,053.45 1,133,945.87 0.47 否

国信证券 - - - 1,689,518,253.34 753,521.73 0.45 否

野村东方

国际证券

- - - 603,781,440.99 269,225.94 0.45 否

华兴证券 - - - 636,995,768.09 286,423.61 0.45 否

方正证券 - - - 1,483,579,811.51 661,656.63 0.45 否

国金证券 - - - 883,665,071.43 394,025.95 0.45 否

信达证券 - - - 353,927,036.97 157,838.07 0.45 否

光大证券 11,843,213.08 2,960.84 0.25 308,327,337.30 137,485.62 0.45 否

国海证券 - - - 159,964,828.25 71,329.07 0.45 否

中信建投 - - - 62,568,238.99 27,899.74 0.45 否

申万宏源 - - - 638,021,494.21 284,496.39 0.45 否

华西证券 - - - 955,977,520.42 426,275.75 0.45 否

麦高证券 - - - 1,299,393,559.41 587,492.41 0.45 否

华源证券 - - - 1,479,040,667.05 659,500.20 0.45 否

川财证券 - - - - - - 否

东方财富

证券

- - - - - - 否

东兴证券 - - - - - - 否

国都证券 - - - - - - 否

中信证券 - - - - - - 否

招商证券 - - - - - - 否

银河证券 - - - - - - 否

西南证券 - - - - - - 否

五矿证券 - - - - - - 否

华宝证券 - - - - - - 否

首创证券 - - - - - - 否

长城证券 - - - - - - 否

华泰证券 - - - - - - 否

合计 13,779,277,090.31 2,696,855.84 0.20 58,864,081,319.36 26,349,895.64 0.45 -

注：1、计算口径参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发的《关于通报2022年市场平均股票交易佣金费率的

通知》；

2、上述表格中“浙商证券” 为本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25%，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

易佣金金额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佣

金总额比例（%）

长江证券 2,055,673.71 6.73

浙商证券 1,767,735.08 5.79

华福证券 1,642,681.05 5.38

国联民生证券 1,640,777.40 5.38

广发证券 1,591,242.03 5.21

华安证券 1,556,008.71 5.10

上海证券 1,422,349.66 4.66

东方证券 1,325,107.18 4.34

中泰证券 1,169,326.91 3.83

西部证券 1,150,075.65 3.77

东北证券 1,133,945.87 3.71

天风证券 1,045,229.39 3.42

开源证券 951,927.05 3.12

东吴证券 894,833.94 2.93

国盛证券 765,646.12 2.51

国信证券 753,316.38 2.47

兴业证券 686,834.37 2.25

方正证券 661,656.63 2.17

华源证券 659,500.20 2.16

华创证券 632,999.39 2.07

中邮证券 591,220.86 1.94

太平洋证券 588,097.45 1.93

麦高证券 587,268.43 1.92

中金公司 493,971.66 1.62

甬兴证券 472,290.18 1.55

华西证券 425,910.48 1.40

财通证券 425,715.02 1.39

东海证券 422,173.46 1.38

国金证券 394,025.95 1.29

摩根大通 338,138.33 1.11

德邦证券 325,642.39 1.07

华兴证券 285,221.57 0.93

申万宏源 284,496.39 0.93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269,225.94 0.88

国海证券 266,123.27 0.87

国投证券 195,578.34 0.64

信达证券 157,838.07 0.52

光大证券 140,359.46 0.46

申港证券 125,504.99 0.41

瑞银证券 84,404.07 0.28

中信建投 55,913.20 0.18

长城证券 50,000.00 0.16

华鑫证券 28,409.81 0.09

国泰海通证券 10,200.42 0.03

川财证券 - -

东方财富证券 - -

东兴证券 - -

国都证券 - -

华宝证券 - -

华泰证券 - -

首创证券 - -

五矿证券 - -

西南证券 - -

银河证券 - -

招商证券 - -

中信证券 - -

合 计 30,524,596.46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浙商证券” 为本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25%。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报告期内无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本次2025年年度报告涉及部分基金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000379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000759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

000739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297 平安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09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795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88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001 平安鼎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3286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87 平安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024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68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86 平安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65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003626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90 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25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26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13 平安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005127 平安合正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10590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5077 平安合韵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12390 平安MSCI中国A股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5896 平安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884 平安合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222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14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511020 平安中证5-10年期国债活跃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1030 平安中债-中高等级公司债利差因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4632 平安合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986 平安季添盈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37 平安安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158 平安合盛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12930 平安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7053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645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758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859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96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08 平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148 平安合聚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01099 平安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08595 平安惠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166 平安合享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227 平安增鑫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726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661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39 平安瑞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42 平安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240 平安季季享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557 平安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1807 平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6820 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2985 平安优势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917 平安优势领航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909 平安盈盛稳健配置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013864 平安元泓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719 平安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4645 平安盈禧均衡配置1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15645 平安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015509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0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159651 平安中债-0-3年国开行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5622 平安合禧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6662 平安元福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5625 平安添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5485 平安策略优选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7549 平安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783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5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20781 平安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21046 平安港股通红利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20456 平安上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21409 平安元利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22074 平安元嘉90天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

022550 平安瑞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2748 平安港股通红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0280 平安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23547 平安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23384 平安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024379 平安港股通医疗创新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5065 平安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于2026年3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fund.pingan.com）和中国证

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400-800-48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19� � �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公告编号：临2026-005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2026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6年3月30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通知。 发出会议通知前，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了提前通知的要求。 2026年3月30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名称：《关于免去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决定，免去蒋焰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相

关岗位的聘任工作。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19� � �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公告编号：临2026-006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研究决定，本公司自2026年3月31日起，将飞天53%vol� 500ml贵州茅台酒（2026）销售合同价

由1169元/瓶调整为1269元/瓶、自营体系零售价由1499元/瓶调整为1539元/瓶。

此次价格调整将会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券代码：60166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公告编号：临2026-01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建八局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普平数据中心项目 55.0

二 基础设施

1 中建八局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燃气村村通工程 25.0

项目金额合计 80.0

项目金额合计/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0.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378� � � � � � � � � �证券简称：奥来德 公告编号：2026-022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等）。上述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近日，公司子公司吉林奥来德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

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账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新支行 吉林奥来德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113601012200391573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现金

管理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 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

划时注销以上专户。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产品，确保募集资金安全。 财务部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

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

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3.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是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通过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88737�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2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南京银鞍岭英新能源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银鞍岭英” ） 持有公司股份6,453,1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972%。 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2022年10月24日起

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银鞍岭英出具的《关于已完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3月29日，银

鞍岭英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减持475,115股公司股票，减持期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银鞍岭英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453,140股

持股比例 5.397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453,1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盈鞍众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 受同一主体控制

合计 0 0%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银鞍岭英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2月9日

减持数量 475,11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3月2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10,200股

大宗交易减持，164,915股

当前持股比例 4.9998%

减持价格区间 25.02～29.11元/股

减持总金额 12,988,195.75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3974%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5,978,025股

当前持股比例 4.9998%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1209� � � � � � � � � �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受到刑事处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苏启文先生的通知，依据广州

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6)粤0104刑初152号），苏启文先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

依法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缓刑考验期自2026年3月17日起至2026年6月16日止)，并处罚金三

千元。

截至目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一切正常。 公司董事苏启文先生就此事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

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督促公司全体

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加强自我约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履行遵纪守法

的公民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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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对

持有的部分本公司A股股票

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 2026年3月20日发布了《神马股份关

于控股股东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196,392,223股A股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

担保及信托登记，以保障本期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和本次可交换债券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

额兑付。

2026年3月30日，本公司收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书面通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与本期可交换债券受

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该批股票

的担保及信托登记，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的本公司共计196,392,223股A股股票，约占本公司已发

行股本总数的17.67％，划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安证券-26平神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作为证

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本期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及后续

事项。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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